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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 年 11 月 6 日 下午 13:30 开始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11 月 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89 号上海红塔豪华精选酒店 2楼莫扎特厅

三、出席人员

1、2025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授权委托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工作人员

四、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及互联网投票平台（vote.sseinfo.com）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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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议程

（一）介绍股东大会参会情况；

（二）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三）阅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鉴于股东大会资料已于会议召开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全文披露，并于股东大会现场印发给各位参会股东及代表，

为提高会议效率并为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沟通互动提供较为充分的时间，本次股

东大会议程将对议案采用宣读要点的方式进行简化。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回答股东提问；

（五）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监票；

（六）现场与会股东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监事及见证律师共同参加计票和监票。股东现场投票结束后，由工作

人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八）休会（现场会议结束）；

（九）待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将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

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情况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合并统

计，并公告；

（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一）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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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现提出如下议事

规则：

一、股东大会设会务组，具体负责大会召开等有关事宜。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人员

准时到会场签到并参加会议，参会资格未得到确认的人员不得进入会场。

三、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正

常程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应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应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出席

会议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的劝导，共同维护好大会的秩序。

五、股东在大会上有权发言和提问，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组织，股东在股

东大会上的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主持人可安排公司

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涉

及国家秘密、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问题，大会主持人

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六、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有权对大会意外情况作出紧

急处置。

七、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时，股东不得进行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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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董事陈志先生去世，为保证公司日常运作及公司治理的有序开展，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申睿波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同时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申睿波先生简历如下：

申睿波先生：中国国籍，汉族，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先后任职于中国

农业银行、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行公

司财务总监，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申睿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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